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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ＴＯ 的未来：诸边协定是提振
多边贸易体制的有效路径

都　 亳１

（１．吉林大学，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

摘要：随着全球矛盾的加剧，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各成员对统一规则的接受程度在分化，通过开

放的诸边谈判达成更多共识，是中国等 ＷＴＯ 成员为解决 ＷＴＯ 谈判僵局所采取的创新举措。 联

合声明倡议（ＪＳＩｓ）以创新的方式使谈判功能现代化，使 ＷＴＯ 更具相关性和弹性，有助于恢复

ＷＴＯ 在世界贸易中的中心地位。 如果联合声明倡议采取开放式的诸边模式，则不违背 ＷＴＯ 的

多边基础，不违反《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在一般国际法上具有合法性。 在无需对

ＷＴＯ 规则进行修订的情况下，将联合声明倡议成果添加到 ＷＴＯ 法律框架中的不同路径有：修改

承诺表、纳入《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 ４“诸边协定”和制定软法。 在当前的国际

贸易环境下，提振多边主义的有效途径是通过诸边方式达成诸边协定，并使其逐步多边化直至适

用于所有 ＷＴＯ 成员。 中国应把握好方向，制定好策略，对标联合声明倡议谈判成果，促进 ＷＴＯ
谈判模式改革向着更加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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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国际形势深刻演变，不确定性、不稳

定性凸显，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上升，地缘

政治危机不断，国际多边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

遭到挑战。 在此背景下，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

称 ＷＴＯ）仍试图采用传统的“协商一致”和“一
揽子单一承诺”方式进一步推进贸易自由化的

前景并不乐观。 根据《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

组织协定》第 ３ 条第 ２ 款，ＷＴＯ 成员拥有继续谈

判新规则和修改现有规则的基本权利，该条款

明确指出，ＷＴＯ 是一个永久性的谈判论坛。 因

此，即使不是所有 ＷＴＯ 成员准备推进谈判和接

受新规则，但只要满足某些条件，仍有可能为那

些能够推进谈判的成员提供必要的空间，保持

前进的空间对于确保 ＷＴＯ 体系的可信度和相

关性以及确保其继续应对 ２１ 世纪的经济现实

意义重大。 如果成员无法找到制定新规则的替

代方法，规则将在 ＷＴＯ 框架之外制定，并将导

致国际贸易法规的进一步碎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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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边谈判陷入困境的情况下，诸边谈判

或许就是重振 ＷＴＯ 且提高 ＷＴＯ 谈判的灵活性

和效率的希望。 在 ２０１７ 年 ＷＴＯ 第十一届部长

级会议上，一些志同道合的成员通过联合声明

倡议（ Ｊｏｉｎｔ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简称 ＪＳＩｓ）寻求

谈判进展，涉及服务业国内监管、电子商务、投
资促进发展以及中小微企业等领域。 联合声明

倡议可被视为在一些 ＷＴＯ 成员间达成谈判成

果的诸边选择，其参与者以务实和注重成果的

方式开展工作，为 ＷＴＯ 谈判注入了新的活力。①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 日，６７ 个成员参加的“服务贸易

国内规制”诸边谈判宣布成功结束；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７１ 个成员参加的“贸易和环境可持续

发展”、６７ 个成员参加的“塑料污染和环境可持

续塑料贸易”以及 ４５ 个成员参加的“化石燃料

补贴改革”三个诸边倡议宣布启动；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６ 日，参加投资便利化议题谈判的成员宣布协议

文本谈判结束；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ＷＴＯ
电子商务联合声明倡议成员已就数字贸易便利

化、开放的数字环境以及企业和消费者信任等

若干全球数字贸易规则达成实质性结论，这标

志着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开始谈判的 ＷＴＯ 电子商务

联合声明倡议达到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一、引　 言

尽管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举行的 ＷＴＯ 第十二届部

长级会议在联合声明倡议方面没有取得重大突

破，但对这些变革措施的支持是显而易见的。
在此次会议上，ＷＴＯ 总干事将以往多边谈判失

败的原因归咎于基于共识的决策，并敦促各成

员反思如何以创新的方式使谈判功能现代化。
诸多成员表示支持通过诸边办法，特别是采用

联合声明倡议灵活制定规则。
可以明确的是，诸边谈判取得的进展将不

再是一种“倒退”，因为联合声明倡议已经成功

地推进了停滞的贸易谈判。② 然而，这些贸易自

由化的诸边尝试遭到了印度和南非等 ＷＴＯ 成

员的强烈批评，认为多哈回合议程授权之外的

任何谈判都违反了多边授权，不应该在 ＷＴＯ 框

架内进行，只有经总理事会批准的谈判才是合

法的谈判。 同时他们担心，ＷＴＯ 成员将不再讨

论作为多哈回合议程一部分并已同意进行谈判

的议题（比如农业谈判），而是转向联合声明倡

议谈判框架下的新议题。③ 这些主张在最近的

一项学术研究中得到了支持，简·凯尔希（Ｊａｎｅ
Ｋｅｌｓｅｙ）认为联合声明倡议“缺乏法律合法性”，
并允许其“参与者绕过 ＷＴＯ 的多边主义核心原

则”。④

ＷＴＯ 当前深陷困境，但其生命力不可低估，
诸边谈判就是 ＷＴＯ 重振的希望。 目前，国内外

有关诸边谈判的研究主要关注三个方面：第一，
对 ＷＴＯ 谈判模式的探讨。 相关学者比较了封

闭式和开放式诸边谈判的利弊，提出诸边与多

边模式并存，通过关键多数的开放式诸边模式

迂回推动多边化。⑤ 第二，对 ＷＴＯ 诸边协定法

律地位的分析。 学者们探究了 ＷＴＯ 两种类型

的诸边协定的合法地位，指出应对诸边谈判的

弊端进行法律规制。⑥ 第三，对“联合声明倡议”
开放式新诸边模式的成因、发展路径与中国应

对策略的探讨。 相关学者考察了诸边协定的制

度成因，分析了其在国际法上的合法性，指出中

国在坚持多边主义的同时，可围绕开放式诸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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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的议题选择、如何启动以及诸边倡议的最

终走向等问题提出具体方案。①

以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提供

了宝贵的可资借鉴的参考。 随着联合声明倡议

谈判的增多并陆续取得进展，目前亟需解决的

问题是，如何以法律上一致的方式将谈判成果

纳入 ＷＴＯ 规则框架。 联合声明倡议未来发展

的关键，在于确定采用联合声明倡议谈判成果

的共同方法，以及将其纳入 ＷＴＯ 规则框架的最

合法的途径，这些问题正日益成为 ＷＴＯ 成员的

重点争议事项。 本文将聚焦联合声明倡议的新

进展，从法规、制度和各方立场等不同层面入

手，对通过诸边贸易谈判方式促进 ＷＴＯ 多边贸

易体制发展的可行性进行分析，并探讨中国应

对之策。

二、联合声明倡议（ＪＳＩｓ）是否符合

ＷＴＯ 的多边框架？

　 　 虽然诸边协议为贸易合作提供了一个潜在

的“第三条道路”，是歧视性的优惠贸易协定和

涵盖 ＷＴＯ 所有成员的多边谈判的有益补充，但
是，ＷＴＯ 成员针对诸边谈判产生了一些争议，认
为这些谈判本身也存在某些法律问题，且至今

尚未找到具体的解决办法。
目前，大多数 ＷＴＯ 成员均支持联合声明倡

议，将其作为在贸易谈判中取得进展的工具。
然而，印度、南非等成员在 ＷＴＯ 多边体系内对

联合声明倡议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印度和南非向 ＷＴＯ 总理事会共同提

交《联合声明倡议及其谈判结果的法律地位》的
提案，明确指出一些成员背离《马拉喀什建立世

界贸易组织协定》的现有规定，并反对将根据联

合声明达成的贸易协定纳入 ＷＴＯ 框架。 提案

还指出，ＷＴＯ 是根据《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

组织协定》及其附件处理多边贸易关系的场所，
同时也允许各成员方进一步谈判，并为纳入谈

判成果规定了部长级会议决策程序。 因此，对
于联合声明倡议及其谈判成果（例如电子商务、
国内规制、投资便利化等）的法律地位，必须根

据《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规定进

行评估。 简言之，印度和南非主要质疑联合声

明倡议可能违反《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

协定》第 ２ 条第 １ 款和第 ３ 条第 ２ 款。
２．１　 联合声明倡议是否与《马拉喀什建立世界

贸易组织协定》第 ２ 条第 １ 款一致？
《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 ２ 条

第 １ 款规定，“ＷＴＯ 在与本协定附件所含协定

和相关法律文件有关的事项方面，为处理其成

员间的贸易关系提供共同的组织机构。”②联合

声明倡议的反对者认为，联合声明倡议创建了

一套适用于部分 ＷＴＯ 成员的新法律文件，即使

这些文件是在最惠国待遇的基础上提供的，对
第 ２ 条第 １ 款的遵守也可能受到质疑，因为这

种倡议可能会使 ＷＴＯ 成员偏离承诺已久的共

同组织机构。
然而，《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及其附件并不是 ＷＴＯ 法律的唯一来源。③ 该协

定第 ２ 条第 １ 款下的处理贸易关系的共同组织

机构也应适用于与协定有关的事项以及 ＷＴＯ
法律的其他来源。 因此，考虑到联合声明倡议

对所有 ＷＴＯ 成员开放，如果将联合声明倡议作

为“与《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

中所列协定和相关法律文件有关的事项”被正

式纳入 ＷＴＯ，它们可以被视为符合《马拉喀什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 ２ 条第 １ 款，因为在

这种情况下，联合声明倡议将符合 ＷＴＯ 的“共
同组织机构”。

这种解释对于 ＷＴＯ 的持续相关性至关重

要。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ＷＴＯ 的作用绝

非可有可无。 对于全球化占主流地位的世界经

５４

①

②

③

张乃根：“试析多边贸易体制下的诸边协定”，《武大国际

法评论》，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第 ８０ 页；付丽、于鹏、张久琴：“联合声明

倡议诸边谈判进展及中国对策”，《国际贸易》，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第
２０ 页；谈晓文：“ＷＴＯ 诸边倡议的制度成因、发展路径与中国因

应”，《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０ 期，第 ３６ 页。
《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 １５

日）》， 商 务 部 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ｉｍａｇｅ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ｇｊｔｙ ／
２０１３１１ ／ ＴＩＭＹ００００５４．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２ 日。

Ｐｅｔｅｒ 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ｏｓｓｃｈｅ ＆ Ｗｅｒｎｅｒ Ｚｄｏｕｃ， Ｔｈｅ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２２， ｐａｒａ．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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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而言，仍然需要一个有章可循的多边体系来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需要 ＷＴＯ 顺应

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区块链等改变商品和服务

的生产、交易、交付及消费方式的数字经济的发

展，制定和完善电子商务或数字贸易国际规则，
构建开放、公平、普惠、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
需要 ＷＴＯ 在改革过程中对贸易与气候、贸易与

渔业补贴等环境问题进行系统性考量，助力环

境问题的解决；需要 ＷＴＯ 进一步改善全球投资

政策环境，为跨境投资复苏提供规则保障，推动

全球投资便利化的发展；同时，也需要 ＷＴＯ 助

力发展中成员更加深入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之

中，缩小贫富差距、南北差距、地区差距，制定一

个公平公正、包容平衡、开放互助、合作共赢的

贸易和投资规则。 联合声明倡议作为一种谈判

工具，虽然对其最终形式没有明确的定义或讨

论，但它可以成为使 ＷＴＯ 体制框架更具包容性

和更能适应 ２１ 世纪贸易现实的一种路径，联合

声明倡议在合作和谈判方面的创新方法可以为

ＷＴＯ 的改革提供有价值的例证。
２．２　 联合声明倡议是否与《马拉喀什建立世界

贸易组织协定》第 ３ 条第 ２ 款一致？
《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 ３ 条

第 ２ 款第一句：“ＷＴＯ 在根据本协定附件所列

协定处理的事项方面，应为其成员间就多边贸

易关系的谈判提供场所。”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涵

盖了所有 ＷＴＯ 成员之间的贸易关系，因此，由
一部分成员谈判联合声明倡议似乎不符合《马
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 ３ 条第 ２ 款。

然而，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３１ 条第

１ 款规定，“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

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善意解

释之。”国际法院强调，条约条款不是孤立起草

的，其含义只能通过考虑整个条约文本（包括其

附件）来确定。 因此，如果根据《维也纳条约法

公约》第 ３１ 条适当考虑《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

易组织协定》第 ３ 条第 ２ 款的上下文来解释术

语“多边贸易关系”，就可以看到，第一句具体指

的是“本协定附件”。 《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

组织协定》的附件不仅包括多边协议，也包括诸

边协议。 将“多边贸易关系”一词解释为只包括

所有 ＷＴＯ 成员参与的谈判，将与《马拉喀什建

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上下文相违背。 《马拉

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 ３ 条第 ２ 款的

第二句进一步规定，“ＷＴＯ 在根据本协定附件

所列协定处理的事项方面，应为其成员间就多

边贸易关系进行的谈判提供场所”。 可见，管理

ＷＴＯ 成员贸易关系的规则的进一步发展（包括

通过联合声明倡议的谈判）及其执行（以任何方

式）已经在《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中作出了规定。

此外，“当一项条约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中

一种解释能使条约产生适当的效果，而另一种

解释不能使条约产生适当的效果时，依据善意

和条约的目的和宗旨要求，可采用前一种解

释”。① 从实际角度来看，如果这一规定要求

ＷＴＯ 所有 １６４ 个成员参与 ＷＴＯ 的每一次谈判，
那么整个谈判进程的有效性将受到阻碍。 即使

是关于新成员加入 ＷＴＯ 进程的谈判，也意味着

只有感兴趣的成员才能加入工作组。 联合声明

倡议也是如此，它向所有感兴趣的 ＷＴＯ 成员

开放。
《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可被视为少数

ＷＴＯ 成员谈判和适用新规则的另一个实例。 为

了应对上诉机构危机，１６ 个 ＷＴＯ 成员通过谈判

达成了《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 作为上诉机

构的临时替代安排，《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
为其参与方提供了保留两级争端解决制度的能

力。 该安排的第 １２ 条规定：“欢迎任何 ＷＴＯ 成

员在任何时候加入《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
目前，已有 ２５ 个 ＷＴＯ 成员加入了《多方临时上

诉仲裁安排》。 虽然其法律性质仍不确定，但它

是有限数量的 ＷＴＯ 成员为解决持续的上诉机

构危机而谈判达成的机制的又一个例子。
由此可见，《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

定》第 ３ 条第 ２ 款并不排除一些感兴趣的 ＷＴＯ

６４

① Ｂｏｋｌａｎ Ｄａｒｉａ， Ｏｌｇａ Ｓｔａｒｓｈｉｎｏｖａ ＆ Ａｍｒｉｔａ Ｂａｈｒｉ， “ Ｊｏｉｎｔ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Ａ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 Ｅｎｄ ｔｏ ‘ Ｕｎｔｉｌ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ｉｓ Ａ⁃
ｇｒｅｅ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Ｖｏｌ．５７， Ｉｓｓｕｅ ２， ２０２３， ｐ．３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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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谈判新的规则，联合声明倡议进程本身不

应被视为违背 ＷＴＯ 的多边基础。 ＷＴＯ 第十二

届部长级会议的成果文件也支持了这一论点，
因为该文件中的一些内容（如妇女的经济赋权）
明显超出了多哈回合议程的范围，而且是只得

到少数成员支持的倡议。

三、是否可以通过修改 ＷＴＯ 协议

将联合声明倡议加入其中？

　 　 联合声明倡议的目的不仅仅是“谈判”新规

则，它们还寻求“创造”新规则。 ＷＴＯ 成员通过

联合声明倡议“创造”和“接受”新规则，这实际

上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 一些成员担心，联
合声明倡议的提案试图绕过《马拉喀什建立世

界贸易组织协定》第 １０ 条关于修正案的要求，
因此，需要确定的问题是，如果联合声明倡议导

致《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修订，
联合声明倡议是否仍然与 ＷＴＯ 兼容。 《马拉喀

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 １０ 条第 １ 款规

定，“ＷＴＯ 任何成员均可提出修正本协定或附

件 １ 所列多边贸易协定条款的提案，提案应提

交部长级会议”，“部长级会议应经协商一致做

出任何有关将拟议的修正提交各成员供接受的

决定”，“在部长级会议的一次会议上未能协商

一致，则部长级会议应以成员的三分之二多数

决定是否将拟议的修正提交各成员供接受”。
如果将修正案提案付诸表决，则需根据修

正案条款适用不同的门槛。 《马拉喀什建立世

界贸易组织协定》第 １０ 条确立了贸易法的核心

制度原则与其他“非宪法”性质的规则和规定之

间的基本界限，只有当 ＷＴＯ 成员方一致同意

时，这些核心制度原则才能改变，而其他规则和

规定可以以不同程度的灵活性加以处理。 根据

《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 １０ 条第 ２
款，关于基本问题条款的修正案，即决策（本协

定第 ９ 条）、《关贸总协定》中的最惠国原则（即
其第 １ 条）、《关贸总协定》附表条款（即其第 ２
条）、《服务贸易总协定》第 ２ 条第 １ 款和《与贸

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 ４ 条，只有在被所有

成员接受后才能生效。 因此，如果联合声明倡

议要求对这些条款进行修正，则需要得到所有

ＷＴＯ 成员的批准。
根据《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

１０ 条需要考虑的另一项规定是，此类修正是否

会改变 ＷＴＯ 成员的权利和义务。 上诉机构规

定，“适用关于接受和生效的特殊规则，取决于

正在执行的条款以及修正案是否会改变成员的

权利和义务”。 一旦部长级会议决定向成员提

交提案供其接受，就必须确定修正案属于哪一

类。 如果部长级会议以四分之三的多数成员认

为拟议的修正案不会改变 ＷＴＯ 成员的权利和

义务，则根据第 １０ 条第 ４ 款，适用简化的修订决

策程序。 这意味着，三分之二的 ＷＴＯ 成员接受

该修正案就足以使该修正案对所有成员生效，
包括那些以前反对并继续反对修正案的成员。
因此，如果联合声明倡议没有改变 ＷＴＯ 成员的

权利和义务，它们可以由 ＷＴＯ 成员的三分之二

多数通过。 与此同时，《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

组织协定》第 １０ 条第 ３ 款规定，将改变 ＷＴＯ 成

员的权利和义务的性质的修正案只有在三分之

二的成员接受后才能生效，并且只能对接受相

关修正案的成员生效，反对修正案的成员继续

受未经修订的条文约束。 这意味着，即使部长

级会议发现联合声明倡议的特定条款改变了

ＷＴＯ 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它仍然可以作为三分

之二多数接受的修正案添加到 ＷＴＯ 协定中，并
且在这种情况下仅对接受该修正案的 ＷＴＯ 成

员具有约束力。 此外，其他 ＷＴＯ 成员有权在部

长级会议指定的期限内接受该修正案。 《修订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议定书》就是一

个相关的例子。 根据《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

组织协定》第 １０ 条第 ３ 款，该协定经三分之二

的成员接受后生效，其他 ＷＴＯ 成员的接受期曾

多次延长，最近一次延长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联合声明倡议都与

《服务贸易总协定》有关。 例如，在关于电子商

务的联合声明倡议下，与会者讨论了电信服务

等电子服务贸易发达部门的服务纪律。 关于投

资促进发展的联合声明也与通过第三种供应模

７４



太平洋学报　 第 ３２ 卷

式提供服务有关。 “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联合声

明”的目的是详细阐述《服务贸易总协定》中关

于国内监管的规定。 《服务贸易总协定》第 １０
条第 ５ 款规定了对《服务贸易总协定》修正案的

简化程序。 根据这一规定，如果拟议修正案涉

及《服务贸易总协定》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或第

三部分及其各自附件，则只有在获得三分之二

多数的接受后，该修正案才对接受该修正案的

成员生效。 如果修正案涉及《服务贸易总协定》
第四、第五或第六部分和 ／或相关附件，则修正

案应在获得三分之二多数接受后对 ＷＴＯ 所有

成员生效。 可见，《服务贸易总协定》采用了纯

粹的形式区分来确定修正案的适用程序，这种

区别取决于《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具体部分。 因

此，在《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情况下，修正程序并

不取决于部长级会议关于某一特定条款是否改

变 ＷＴＯ 成员的权利和义务的决定，而是取决于

《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哪一部分被修改。
以上规定表明，需要对《服务贸易总协定》

或相关附件进行修正的联合声明倡议条款可以

通过《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 １０
条下的简化修正程序添加到 ＷＴＯ 协议中，而不

需要全体 ＷＴＯ 成员达成一致。 由于多边贸易

体系中现存的危机，对于那些希望将 ＷＴＯ 规则

扩展到新领域但又面临其他成员反对的成员来

说，协商一致的决策已成为一种负担。 因此，多
数投票作为将联合声明倡议纳入 ＷＴＯ 框架的

一种工具，不仅可能符合 ＷＴＯ 的规则修正案，
而且可能有助于克服 ＷＴＯ 当前的决策和规则

制定危机。

四、是否可以在不修改 ＷＴＯ 协议的

情况下将联合声明倡议添加到

ＷＴＯ 体系中？

　 　 由于各诸边谈判内容和性质不同，因此其

成果纳入多边法律框架的方式亦有不同。 在无

需对 ＷＴＯ 规则进行修订的情况下，将联合声明

倡议成果添加到 ＷＴＯ 法律框架中的不同路径

有：修改承诺表、纳入《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

组织协定》附件 ４“诸边协定”和制定软法。

４．１　 路径一：修改承诺表

就最先结束的“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联合声

明倡议”谈判而言，①相关成员提出了“减让表模

式”，即修改其服务贸易减让表第二节，将“服务

贸易国内规制”的最新承诺以“额外承诺”的方

式纳入减让表，同时也鼓励相关成员将这些承

诺所适用的新的服务业也纳入减让表。
印度和南非在提案中则表示，这样的操作

将违反《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

“多边”“协商一致”等原则以及该协定第 １０ 条

“修正”中有关协定修改的规则。 对此，盖伯瑞

尔·马休 （ Ｇａｂｒｉｅｌｌｅ Ｍａｒｃｅａｕ） 教授等学者建

议，②ＷＴＯ 成员可以像传统上对关税约束所做

的承诺那样，更多地使用承诺表，增加条款、条
件和资格，以提供更大的灵活性。 此外，上诉机

构也曾强调，“减让表的修改［…］不需要根据

《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 １０ 条进

行正式修正”。③ 《关贸总协定》第 ２８ 条和《服
务贸易总协定》第 ２１ 条规定了 ＷＴＯ 成员修改

减让表的权利。 然而，《服务贸易总协定》第 １８
条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即允许成员方作出额外

承诺。 据此，各成员可以就影响服务贸易的措

施进行谈判，这些措施不受第 １６ 条（市场准入

承诺）或第 １７ 条（国民待遇义务）的限制，具体

包括有关资格、标准或许可事项的承诺，这些承

诺需要在成员的附表中加以说明。
“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联合声明倡议”制定参

与者特别强调，其中的规定不应被解释为减少

ＷＴＯ 成员的任何义务，因为它们已同意将商定

的规定纳入其《服务贸易总协定》承诺表。 “服

８４

①

②

③

“世贸组织宣布‘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联合声明倡议’谈判

结束”，新华网，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ｃｎ ／ ｆｏｒｔｕｎｅ ／
２０２１－１２ ／ ０３ ／ ｃ＿１１２８１２８８６８．ｈｔｍ。

Ｇａｂｒｉｅｌｌｅ Ｍａｒｃｅａｕ， “Ｎｅｖｅｒ Ｗａｓｔｅ ａ Ｇｏｏｄ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ＷＴＯ Ｄｒｅａｍ， ｏｒ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１７， Ｉｓｓｕｅ ３， ２０２０， ｐ．３４５．

ＷＴＯ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ｅ Ｂｏｄ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ｔｉｅｓ—Ｒｅｇｉｍ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Ｓａｌ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ｎａｎａ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１， ２００８， ＷＴ ／ ＤＳ２７ ／ ＡＢ ／ ＲＷ ／ ＵＳＡ ／ Ｃｏｒｒ． １， ＷＴ ／ ＤＳ２７ ／
ＡＢ ／ ＲＷ２ ／ ＥＣＵ ／ Ｃｏｒ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ｔｒａｔｏｐ＿ｅ ／ ｄｉｓｐｕ＿
ｅ ／ ２７ａｂｒｗｃ１＿ｅ．ｄｏ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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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贸易国内规制联合声明倡议”特别规定，各成

员应将其减让表第二节中的纪律列入《服务贸

易总协定》第 １８ 条项下的额外承诺。 这些纳入

服务承诺表的义务将平等适用于所有 ＷＴＯ 成

员的服务提供者，无论其是否参与了该倡议。
因此，可以通过将额外承诺纳入《服务贸易总协

定》承诺表，将“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联合声明倡

议”纳入 ＷＴＯ 框架。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联

合声明倡议”和“投资便利化联合声明倡议”存
在诸多重叠。 这两份联合声明都涉及授权程

序、不完整申请的处理及其拒绝、费用和收费、
主管当局的独立性、出版和需要授权的可用信

息公告、咨询点，以及发表评论的机会。 “服务

贸易国内规制联合声明倡议”特别针对服务贸

易处理这些问题，而不考虑服务的提供模式如

何。 关于“投资便利化联合声明倡议”也处理这

些问题，但涉及投资程序。 同时，最常见的投资

类型之一是通过在外国设立法人或分支机构进

行投资，这种法人或分支机构可以在服务和非

服务部门开展活动，如果该活动是在服务部门

进行的，则该活动将被视为通过《服务贸易总协

定》意义上的商业存在提供服务（模式 ３，第 １ 条

第 ２ 款 ｃ 项），并受其约束，因此，通过服务部门

的商业存在进行的投资活动将由服务贸易国内

规制和投资便利化的联合声明倡议涵盖。 这意

味着投资便利化联合声明可能影响关于模式 ３
的市场准入（《服务贸易总协定》第 １６ 条）和国

民待遇（《服务贸易总协定》第 １７ 条）的承诺，同
时，也意味着投资便利化协定不能通过将额外

承诺纳入《服务贸易总协定》承诺表而被完全加

入 ＷＴＯ 框架。
在电子商务中嵌入联合声明倡议谈判结果

的问题可能更为复杂，因为这些谈判不仅影响

货物和服务贸易，而且还影响知识产权的保护

（例如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范围有

关的知识产权）。 因此，这可能会使通过修改服

务贸易承诺表来采用新规则更加复杂化。 尽管

存在这种困难，在上诉机构对专家组关于《服务

贸易总协定》的“技术中立”概念（允许将新技

术作为交付手段）表示支持之后，《服务贸易总

协定》在电子商务讨论中变得至关重要。 另一

个例子是，欧盟在挪威、乌克兰和英国等国的支

持下，提议就与电子商务和电信服务有关的新

规则和承诺进行谈判，旨在提高监管的可预测

性和改善市场准入条件，并将其纳入各成员方

的承诺表中。①

将最惠国待遇基础上的进一步承诺（即更

好的待遇）纳入《服务贸易总协定》承诺表，只需

要单方面改变，而无需谈判。 即使允许其他成

员对各自承诺表的修改“提出反对意见”，在实

践中，ＷＴＯ 成员也可以单方面改变其承诺表，而
不考虑可能的反对意见，因此，持异议的成员试

图阻止通过承诺表插入联合声明倡议承诺似乎

是不现实的。 然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

达国家认为这种选择是一种“不诚实和不公平

的做法”，是一种“欺骗体系”的方式。 他们担

心，通过将联合声明倡议承诺纳入 ＷＴＯ 协议的

一部分，发达成员将在 ＷＴＯ 内为联合声明倡议

创造一个基准，从而剥夺发展中国家的政策

空间。
这些担忧看似具有一定合理性，因为承诺

表的修改是绕过《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

协定》第十条规定的共识要求的一种方式，然
而，它可能并不适用于所有的联合声明倡议。
“服务贸易国内规制”的“减让表模式”并非万

能药，其他诸边谈判难以效仿。 首先，ＷＴＯ 只有

服务和货物两个领域有减让表，服务减让表内

容相对丰富，包括“市场准入限制”“国民待遇限

制”“其他承诺”，容易将“服务贸易国内规制”
的新承诺纳入。 而货物贸易的减让表只涉及关

税，有关“促进发展投资便利化”中涉及货物贸

易方面等关税之外的内容无法直接纳入。② 其

次，当前正在进行或酝酿的涉及塑料贸易和气

９４

①

②

Ｂｏｋｌａｎ， Ｄａｒｉａ， Ｓｔａｒｓｈｉｎｏｖａ， Ｏｌｇａ ＆ Ｂａｈｒｉ， Ａｍｒｉｔａ， “ Ｊｏｉｎｔ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Ａ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 Ｅｎｄ ｔｏ ‘ Ｕｎｔｉｌ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ｉｓ Ａ⁃
ｇｒｅｅ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Ｖｏｌ．５７， Ｉｓｓｕｅ ２， ２０２３， ｐ．３３９．

卢先堃：“‘乌云镶银边’———诸边谈判可成为 ＷＴＯ 重振

的希望”，界面新闻网，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ｈｔｔｐｓ： ／ ／ ｖｉｅｗ． ｉｎｅｗｓ．ｑｑ．
ｃｏｍ ／ ａ ／ ２０２１１２２３Ａ０２ＮＲＫ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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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变化等环境保护、中小微企业等社会公平、电
子商务等诸边谈判，总体上不属于 ＷＴＯ 现行规

则管辖的内容，只能以单独协定的方式纳入

《ＷＴＯ 协定》附件 ４“诸边协定”，但需要所有成

员达成“协商一致”。 因此，只能在有限的范围

内通过修改提交承诺表来采用联合声明倡议。
４．２　 路径二：纳入《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

织协定》附件 ４“诸边协定”
印度和南非认为，根据《马拉喀什建立世界

贸易组织协定》的规定，有以下路径可以将根据

联合声明达成的协定合法纳入 ＷＴＯ 框架：（１）
经全体 ＷＴＯ 成员协商一致将其纳入 ＷＴＯ，或者

根据纳入附件的程序将其纳入附件 ４“诸边协

定”；（２）在 ＷＴＯ 框架之外，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或区域贸易协定等形式的协定；（３）修改《马拉

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使多边贸易体制

具有灵活性。
然而，其他成员认为不能狭隘解释或滥用

“协商一致”原则，成员有权利在小范围启动诸

边谈判。 ＷＴＯ 总干事伊维拉称，在部长级会议

上引入诸边谈判方式的时机已经成熟，只有这

样才能取得谈判成果，这需要各成员方在政治

上的推动。
迄今为止，ＷＴＯ 成员方关于规制有条件最

惠国待遇的设计方案建议包括：①（１）只有联合

声明倡议谈判成员被给予谈判的所有好处和利

益。 这种处理方式将使得联合声明倡议像 ＷＴＯ
附件 ４“诸边协议”，其利益不扩及其他 ＷＴＯ 成

员，享有最惠国待遇的条件是该成员作为联合

声明倡议的参加方。 （２）联合声明倡议扩及某

些利益给所有 ＷＴＯ 成员，但对于联合声明倡议

规定的特定或行业中，利益将仅扩及协定的参

加成员。 换言之，对于行业而言，最惠国待遇将

仅扩及联合声明倡议成员而非整个 ＷＴＯ 成员。
这里针对某些行业或规定给予最惠国待遇的条

件同样是该成员属于联合声明倡议的参加成

员。 （３）将某些利益扩及所有的 ＷＴＯ 成员，而
将其他利益（特定规定或行业）仅扩及符合条件

的联合声明倡议参加成员或非成员。 这里的条

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监管性质，如数据自由流

动或消费者保护，给予最惠国待遇利益的条件

是符合某些监管方面的要求，而不考虑该成员

是联合声明倡议参加成员与否。
在分析将联合声明倡议谈判结果纳入 ＷＴＯ

体系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可行性时，主要基于

两种情形，即联合声明倡议谈判利益是在最惠

国待遇基础上适用于所有 ＷＴＯ 成员，还是仅保

留在谈判参与方的范围内？ 在最惠国待遇基础

上适用还包括通过附条件方式，即成员享受联

合声明倡议谈判利益将受制于履行某些要求或

条件。 这特别与电子商务和服务贸易国内规制

的联合声明倡议谈判相关。 此外还包括其他一

些情形，即联合声明倡议谈判结果或其中的某

些规定的利益可以在最惠国待遇基础上获得，
但其他的不行。 如果不在最惠国待遇基础上适

用联合声明倡议谈判结果，则其更类似于 ＷＴＯ
的附件 ４“诸边协定”。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２５ 日，１２３ 个 ＷＴＯ 成员在阿联

酋阿布扎比召开的投资便利化专题部长会议

上，宣布正式达成《促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协

定》，并发表联合部长宣言，一致同意提请 ＷＴＯ
第 １３ 届部长级会议作出决定，将该协定纳入

ＷＴＯ 法律框架。 该协定坚持以发展为核心要

义，体现了 ＷＴＯ 成员以投资促进发展的共同意

愿，是 ＷＴＯ 发展议程项下的重要成果。 该议题

创新了谈判方式，有利于重振 ＷＴＯ 谈判功能、
确保 ＷＴＯ 与时俱进。②

目前，参与投资促进发展谈判的 ＷＴＯ 成员

就寻求将《促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协定》纳入

ＷＴＯ 法律架构的诸边途径已达成共识。 在强调

达成多边协议将是理想情况的同时，投资促进

发展参与者同意通过诸边途径，根据 ＷＴＯ 协定

第 ９ 条关于诸边贸易协定的附件 ４，寻求将《促
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协定》纳入 ＷＴＯ 规则框

０５

①

②

石静霞：“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功能重振中的‘联合声明倡

议’开放式新诸边模式”，《法商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第 ３－ １７
页。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出席世贸组织投资便利化部长

专题会议并发言”，中国经济网，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２７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ｅ．
ｃｎ ／ ｘｗｚｘ ／ ｇｎｓｚ ／ ｇｄｘｗ ／ ２０２４０２ ／ ２７ ／ ｔ２０２４０２２７＿３８９１３３６０．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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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 考虑到将新协定纳入 ＷＴＯ 法律架构需要

所有 ＷＴＯ 成员达成共识，投资促进发展参与方

认为诸边途径是最务实和可行的选择，因为它

不会给未接受该协定的成员带来任何义务。
纳入附件 ４“诸边协定”当然是最理想的方

案，如果成功的话，它可以创造历史，从诸边主

义的开放开始，创造一种新的谈判模式，并将数

据整合到 ＷＴＯ 系统中，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但

这可能需要时间，而且不确定性大，即非参与者

是否会同意，以便达成共识，纳入附件 ４“诸边协

定”的内容。
历史经验证明，商签诸边协定可以成为

ＷＴＯ 内实现多边主义的有效途径之一。 当然，
纳入《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 ４
“诸边协定”并非易事。 最大且显然不可避免的

挑战将是让该协定及其条款通过共识决定，这
意味着 ＷＴＯ 所有成员方中没有一个阻挠该协

定。 尽管投资促进发展参与者鼓励所有 ＷＴＯ
成员参与这一联合倡议，强调加入《促进发展的

投资便利化协定》的好处，以及该协定下可获得

的相关机构支持，但该协定仍是“诸边”协议，涉
及 ＷＴＯ 成员方中的四分之三成员，美国、印度

和南非等尚未参与。
由此可见，在庆祝 ＷＴＯ 达成一项新协议之

前，需要指出的是，一些 ＷＴＯ 成员甚至反对在

志同道合的成员之间开展这种谈判，这些成员

发现，虽然他们无法阻止这种谈判的开始，但能

够阻止它的着陆，阻止志同道合的成员达成一

项有利于贸易体系的协议的能力仍然是可能

的。 这是因为，除了协商一致之外，目前尚不清

楚如何将一项新协议纳入 ＷＴＯ。 当然，如果纳

入附件 ４“诸边协定”路径行不通，则可以转向

其他选择。 总之，不管是否纳入附件 ４“诸边协

定”，都要执行谈判成果，不能将《促进发展的投

资便利化协定》束之高阁，或将其搁置太久，使
其超过有效期，否则协定可能在几年甚至几个

月后就会过时。

４．３　 路径三：“软法”承诺和指导原则

ＷＴＯ 成员可以以指导原则的形式推行“软

法”，作为“硬法”的替代方案。 这一选择将允许

ＷＴＯ 成员在不承担任何法律义务的情况下测

试新规则，并对这些规则如何为他们的利益服

务获得信心。 《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

定》第 １０ 条第 ４ 款可以为 ＷＴＯ 成员提供使用

“软法”方法管理国际贸易的机会。 很可能在

“软法”协议运行一段时间后，ＷＴＯ 成员便可以

达成共识，并根据《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

协定》第 １０ 条第 ３ 款通过修正案使其更具强

制性。
中小微企业的联合声明倡议是通过“软法”

条款实施的一个例子。 然而，这种做法的一个

明显缺点是，“软法”条款本质上不具有约束力，
因此无法强制执行。 中小微企业的联合声明倡

议并不旨在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而是仅限

于“软法”，即体现在参与国签署的部长宣言中

的尽最大努力承诺。 ２０２０ 年，该联合声明倡议

非正式工作组成员批准了促进该讨论的一系列

建议。① 议题讨论坚持“发展的方法”，主要目标

是实现贸易便利化、国内监管的透明度和适当

程序、获得贸易数据和贸易融资等，强调帮助中

小微企业开展贸易活动以及为发展中经济体的

企业提供新机会以促进经济发展。 因此，在这

一阶段，中小微企业联合声明倡议将继续发展

成为一个“软法”来源，目前尚不清楚该项倡议

下的讨论是否最终会达成诸边协定。
此外，如果确因 ＷＴＯ 成员无法达成“协商

一致”的共识，诸边谈判成果无法纳入 ＷＴＯ 法

律框架，也有成员建议联合声明倡议谈判成果

通过区域贸易协定或优惠贸易协定方式，根据

《关贸总协定》第 ２４ 条和《服务贸易总协定》第
５ 条的规定在 ＷＴＯ 体系外存在。 欧盟在其

ＷＴＯ 改革文件中指出，在此情况下相关成员

１５

① Ｗ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ＭＳＭＥＳ，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ｉｃｒｏ，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 － Ｓｉｚ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 ＭＳＭＥｓ ）”， ＩＮＦ ／
ＭＳＭＥ ／ ４ ／ Ｒｅｖ．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６，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ｃｓ．ｗｔｏ．ｏｒｇ ／ ｄｏｌ２ｆｅ ／ Ｐａ⁃
ｇｅｓ ／ ＳＳ ／ ｄｉｒｅｃｔｄｏｃ． ａｓｐｘ？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 ｑ： ／ ＩＮＦ ／ ＭＳＭＥ ／ ４Ｒ２． ｐｄｆ＆Ｏｐｅｎ ＝
Ｔｒ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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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在 ＷＴＯ 框架之外制定这些规则”，①加拿

大在其改革方案中也表示不排除在 ＷＴＯ 框架

之外制定“封闭式的”诸边规则。 实践中，《服务

贸易协定》（ＴＩＳＡ）以及由新加坡、新西兰和智利

签署的《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ＤＥＰＡ）均是

例证。
如此可能会引发一系列法律和政治问题：

如果相关内容属于 ＷＴＯ 管辖的范围，那么这是

否属于 ＷＴＯ 允许的模式（如区域贸易协定等）
及其相关要求（如区域贸易协定项下所要求的

“实质性所有贸易”等）？ 非缔约方是否会提出

质疑，或诉诸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 如果不属于

ＷＴＯ 管辖的领域，这也将会引发有关 ＷＴＯ 日

趋边缘化、国际经贸规则日益碎片化的担忧。
如果这些协定在 ＷＴＯ 之外实施，必将无法获得

ＷＴＯ 秘书处的支持以及无法受到 ＷＴＯ 争端解

决机制的约束，若另起炉灶各自搭建秘书处或

建立争端解决机制，将提高成本，降低效率。
ＷＴＯ 受益于其几乎普遍的成员资格，使得

联合声明倡议谈判达成一致并通过的规则能够

在全球范围内应用。 在 ＷＴＯ 框架内谈判联合

声明倡议，对缺乏谈判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尤其

有利，因为它们可以向技术娴熟、经验丰富的

ＷＴＯ 秘书处寻求帮助。 此外，如果联合声明倡

议被正式纳入 ＷＴＯ 诸边协议，就可以在协定中

规定通过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管辖成员方基于

联合声明倡议产生的争议。

五、联合声明倡议对多边

贸易体系有害吗？

　 　 三个基本原则可能会决定联合声明倡议未

来发展方向的接受程度和合法性：第一，联合声

明倡议所产生的利益是否在最惠国待遇基础上

提供给所有 ＷＴＯ 成员方；第二，未来的联合声

明倡议是否作为开放协议进行谈判，可以增加

成员和承诺，并且不局限于特定的群体内；第
三，起草联合声明倡议的风格和语言将决定谈

判结果是否可以被视为“软法”文件或“硬法”
文件。 然而，无论将来采取何种形式，ＷＴＯ 内反

对联合声明倡议的成员，可能会阻碍其他成员

方推进联合声明倡议谈判。
有成员认为，如果将联合声明倡议下的谈

判成果在最惠国待遇基础上实施，就无需通过

多边协商一致方式将其纳入 ＷＴＯ 框架，尤其是

当新规则也在各方承诺表的承诺范围时，仅需

对与承诺表有关的程序进行修订。
然而，印度和南非却担心联合声明倡议可

能会损害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的完整性。
印度虽然没有质疑 ＷＴＯ 成员开会讨论任何问

题或关注的权利，但它认为上述做法存在如下

六大问题：第一，联合声明倡议为任何成员集团

在没有获得必要授权的情况下将任何问题纳入

ＷＴＯ 创造先例；第二，这些举措可能会绕过成员

方对 ＷＴＯ 引入任何新规则或修订 ＷＴＯ 现有规

则的集体监督；第三，联合声明倡议的谈判将消

耗可用于多边谈判的有限的 ＷＴＯ 资源；第四，
这将导致成员方无视通过协商一致达成的现有

多边授权，支持没有多边授权的事项；第五，这
将导致诸如农业和发展等对多边贸易体系来说

困难但仍然至关重要的问题被边缘化或被排除

在外，从而破坏了议程制定的平衡；第六，谈判

进程和结果将进一步分裂多边贸易体系，破坏

ＷＴＯ 的多边性质，将对 ＷＴＯ 造成系统性和方

向性影响， 损害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

体制。②

印度和南非认为，鉴于每一项倡议所涵盖

问题的性质和范围存在差异，所有近期的联合

声明倡议“可能会对 ＷＴＯ 现有规则和授权提出

不同的法律挑战”。 印度和南非辩称，关于联合

声明倡议的“服务贸易国内规制”的谈判不符合

《服务贸易总协定》第 ６ 条第 ４ 款，因为它们既

没有得到部长级会议的授权，也没有得到服务

贸易理事会的授权。 关于电子商务联合声明倡

２５

①

②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ＥＵ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Ｐａｐｅｒ ｏｎ ＷＴＯ Ｒｅ⁃
ｆｏｒｍ”，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８，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 ／ ／ ｔｒａｄｅ．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ｄｏｃｌｉｂ ／ ｄｏｃｓ ／
２０１８ ／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 ｔｒａｄｏｃ＿１５７３３１．ｐｄｆ．

ＷＴＯ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 Ｊｏｉｎｔ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ｅｄ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ＷＴ ／ ＧＣ ／ Ｗ ／
８１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９，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ｃｓ．ｗｔｏ．ｏｒｇ ／ ｄｏｌ２ｆｅ ／ Ｐａｇｅｓ ／ ＳＳ ／ ｄｉ⁃
ｒｅｃｔｄｏｃ．ａｓｐｘ？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ｑ： ／ ＷＴ ／ ＧＣ ／ Ｗ８１９．ｐｄｆ＆Ｏｐｅｎ＝Ｔｒ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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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他们认为，通过“在多边框架之外谈判电子

商务规则，电子商务联合声明倡议的支持者颠

覆了 １９９８ 年电子商务工作方案的探索性和非

谈判性的多边授权，而所有 ＷＴＯ 成员都定期重

申了这一授权。 此外，电子商务联合声明倡议

处理了《关贸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

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和《贸易

便利化协议》等各种协议所涵盖的几个贯穿各

领域的问题，超越了《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范围。
因此，电子商务联合声明倡议讨论的结果不能

通过《服务贸易总协定》承诺表加入 ＷＴＯ 的规

则。 印度官员还强调了其对电子商务联合声明

倡议的坚决反对，并提请成员方注意，疫情不仅

加速了向数字经济的转变，而且还造成了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明显数字鸿沟；各国

应专注于数字技能和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的能

力建设，而不是在多边框架内谈判具有约束力

的电子商务规则。 他们认为，在这场正在迅速

改变全球贸易性质的危机中制定具有约束力的

规则，只会加剧数字鸿沟的影响，从而支持现有

参与者，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①

印度等成员还反对将联合声明倡议作为谈

判工具的诸边谈判。 印度认为，当此类讨论关

系到贸易谈判的形式及其谈判结果将被纳入

ＷＴＯ 框架时，遵循 ＷＴＯ 的基本规则变得非常

重要。 其中一个基本的谈判方法就是“单一承

诺”，如果没有“单一承诺”，就会改变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平衡。 因为诸边谈判

可能会围绕主要贸易国的出口利益展开，将关

注重点转移到这些新出现的问题上，也可能意

味着成员方的注意力会偏离农业和劳动密集型

制造业等发展中国家感兴趣的领域，从而可能

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利益。
印度还辩称，任何试图通过联合声明倡议

谈判将新规则引入 ＷＴＯ 框架而不满足《马拉喀

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 ９ 条和第 １０ 条规

定的决策要求的行为，都将损害以规则为基础

的多边贸易体系的运作。 南非支持这一论点，
并认为，当讨论变成谈判，且其结果需要纳入

ＷＴＯ 框架时，只能根据《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

易组织协定》中规定的修订和决策议事规则进

行。 一些国家还声称《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

组织协定》“没有对所谓的开放诸边和灵活的多

边主义作出规定”，②因此，即使联合声明倡议是

在最惠国的基础上提供的，将新规则纳入 ＷＴＯ
框架可能仍然需要达成共识，因为“基于共识的

决策”是《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
基本原则和程序。

对此，学者们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并认为在

克服现代国际贸易体系所面临的挑战方面，目
前正在通过联合声明倡议取得进展，这种发展

符合多边主义。③ 联合声明倡议反映了 ＷＴＯ 成

员对多边主义愿望的演变。 与贸易相关的新挑

战需要对多边主义的真正含义有更深入的理

解，这需要与协商一致的决策实践区分开来。
多边主义比协商一致的议题更加广泛，达成共

识只是决策方法之一。 相反，南非认为，“《马拉

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序言明确阐述了

成员方对 ＷＴＯ 发展一个完整的、更加可行和持

久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愿景”，因此，任何试图在

没有达成共识的情况下谈判达成的联合声明倡

议协定都会使 ＷＴＯ 成员方远离承诺已久的“完
整的”贸易体系，因为这将导致该体系的进一步

分裂。 印度认为，这里提到的“完整的”多边贸

易体系清楚地突出了 ＷＴＯ 成员对东京回合诸

边规则后多边贸易体系分裂的担忧：“如果一部

分 ＷＴＯ 成员通过谈判达成一项修改规则的协

议，试图将该协议添加到附件 ４“诸边协定”，或
者将该协议正式纳入 ＷＴＯ 规则框架，或者将其

协议的成果置于 ＷＴＯ 的保护伞下，那么就不能

３５

①

②

③

ＷＴＯ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ｏｆ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Ｈｅｌ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ａｐｐａｒｄ ａｎｄ ｉｎ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Ｆｏｒｍａｔ ｏｎ １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０”，
ＷＴ ／ ＧＣ ／ Ｍ ／ １８７，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５，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ｃｓ． ｗｔｏ． ｏｒｇ ／ ｄｏｌ２ｆｅ ／
Ｐａｇｅｓ ／ ＳＳ ／ ｄｉｒｅｃｔｄｏｃ． ａｓｐｘ？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 ｑ： ／ ＷＴ ／ ＧＣ ／ Ｍ１８７． ｐｄｆ＆Ｏｐｅｎ ＝
Ｔｒｕｅ．

ＷＴＯ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ｏｆ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Ｈｅｌｄ ｉｎ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Ｆｏｒｍａｔ ｏｎ １ － ２ ａｎｄ ４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１”， ＷＴ ／ ＧＣ ／ Ｍ ／ １９０， Ａｐｒｉｌ ２３，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ｃｓ． ｗｔｏ． ｏｒｇ ／ ｄｏｌ２ｆｅ ／ Ｐａｇｅｓ ／ ＳＳ ／ ｄｉｒｅｃｔｄｏｃ． ａｓｐｘ？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ｑ： ／ ＷＴ ／ ＧＣ ／ Ｍ１９０．ｐｄｆ＆Ｏｐｅｎ＝Ｔｒｕｅ．

Ｇａｂｒｉｅｌｌｅ Ｍａｒｃｅａｕ ＆ Ｍａｔｈｅｕｓ Ｇａｒｃｉａ， “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ｎｋｓ： Ｎｅｗ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ａｗ， Ｖｏｌ．
２５， Ｉｓｓｕｅ ３， ２０２２， ｐ．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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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ＷＴＯ 规则和决策程序的公认框架之外完

成”。①

太平洋集团的一些国家利用谈判能力差距

来反对联合声明倡议的发展。 他们断言，联合声

明倡议在 ＷＴＯ 的扩散对小国造成了严重的能力

限制，这些小国没有能力遵守所有这些谈判，没
有能力参加经常性会议，也没有能力了解联合声

明倡议谈判的参与规则，这无助于实现 ＷＴＯ 的

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相关目标，将谈判能力和专业

知识较弱的国家排除在外，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特

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不能从国际贸易增长中获得

合理的利益份额。 一些国家认为，这种谈判可能

会使成员别无选择，只能选择置身于讨论之外，
或者参与它们认为与其经济发展优先事项、需
求、关切和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符的事项。② 学者

简·凯尔希（Ｊａｎｅ Ｋｅｌｓｅ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

这一说法，他认为，联合声明倡议为 ＷＴＯ 的强

大成员方推进其特定利益开辟了可能性，可以

使他们单边地将“全球规则扩展到新规则”。③

事实上，自 ２１ 世纪以来，ＷＴＯ 的谈判一直受

到《关贸总协定》未能平衡权力再分配，特别是未

能满足发展中国家期望的困扰，因此，通过采用

联合声明倡议等诸边路径，发展中国家可以在不

受传统上面临的权力失衡影响的情况下推进其

特定利益，参与讨论共同利益并取得进展。
一些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通常将联

合声明倡议视为多边规则的“垫脚石”，发展中

国家的担心并非没有根据。 因为 １９４７ 年关贸

总协定期间以诸边方式签署的几项协议后来都

在 １９９５ 年 ＷＴＯ 成立时转变为多边协议。 这些

“协议”被打包为“乌拉圭回合协议”，并在单一

承诺下多边化，即在达成所有协议之前不达成

任何协议。 然而，在当前的地缘政治气候和当

今多极化的贸易世界中，由大量 ＷＴＯ 成员谈判

达成的诸边贸易协定极不可能通过全体 ＷＴＯ
成员的共识达成多边协议。 因此，回到《关贸总

协定》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诸边协议是一个特

征，而不是一个缺陷，可以支持一系列政策领域

的合作，而不需要复杂和僵化的贸易协议。④ 如

果没有这种发展，优惠贸易规则可能会以协定

的形式进一步扩散。
在 ＷＴＯ 第十二届部长级会议上，许多成员

强调了联合声明倡议作为谈判工具的重要性。
哥伦比亚认为，诸边路径的采用可以被视为多

边贸易体系的支持机制，联合声明倡议有助于

维护成员的利益，可以成为解决长期悬而未决

的优先事项的途径。⑤ 墨西哥称，联合声明倡议

是更新 ＷＴＯ 规则的一种手段。⑥ 巴西建议

ＷＴＯ 成员致力于发展和重建 ＷＴＯ 架构，以便

按照各成员决定推进谈判的速度，将诸边成果

纳入其框架中。⑦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主张均是由发展中国

家提出的，而且发展中国家确实将在联合声明

倡议的进一步谈判和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因

此，这不是 ＷＴＯ 成员因发展水平不同而产生分

歧的那些有争议的问题之一。

六、诸边谈判对中国的影响

及应对之策

　 　 多哈回合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多边贸

４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ＷＴＯ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ｏｆ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Ｈｅｌｄ ｉｎ Ｖｉｒｔｕ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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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ｎｅ Ｋｅｌｓｅｙ， “Ｔｈｅ Ｉｌ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Ｊｏｉｎｔ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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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ＭＳＭＥＳ，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ｉｃｒｏ，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 － Ｓｉｚ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 ＭＳＭＥｓ ）”， ＩＮＦ ／
ＭＳＭＥ ／ ４ ／ Ｒｅｖ．１，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４， 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ｃｓ． ｗｔｏ． ｏｒｇ ／ ｄｏｌ２ｆｅ ／
Ｐａｇｅｓ ／ ＳＳ ／ ｄｉｒｅｃｔｄｏｃ． ａｓｐｘ？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 ｑ： ／ ＩＮＦ ／ ＭＳＭＥ ／ ４． ｐｄｆ＆Ｏｐｅｎ ＝
Ｔｒ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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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谈判模式要求在 ＷＴＯ 所有成员间协商一致

达成一揽子协议。 相比之下，仅由部分成员参

加并往往针对单一议题的诸边谈判模式大大降

低了贸易谈判的难度，提高了谈判的灵活性和

效率。 尤其是开放式诸边协定谈判非常接近多

边化，也使其未来较容易发展演变为对所有成

员具有约束力的多边规则，可藉此提高贸易投

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因此，诸边谈判模式在

不脱离多边主义轨道的同时，为陷入困境的多

边贸易体制带来了生机。 联合声明倡议以创新

的方式使谈判功能现代化，使 ＷＴＯ 更具相关性

和弹性，有助于恢复 ＷＴＯ 在世界贸易中的中心

地位，已成为 ＷＴＯ 谈判机制发展的重要方向。
当然，诸边模式也遭遇了个别来自发展中国家

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批评，他们警告称，诸边谈判

使富裕的发达国家能够就符合其国家利益的行

业规则达成一致；虽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

国家在法律上可能不受这些规则的约束，但如

果它们将来想要参与相关的全球价值链并加入

诸边协定，就可能不得不接受和遵守这些规则。
同时，未来达成的诸边协定将在很大程度上关

注复杂的监管问题，而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

国家往往缺乏执行复杂国际规则的能力。 如果

不伴随能力建设，诸边谈判可能阻碍发展中国

家的经济一体化。
作为发展中成员，中国积极参与诸边自由

化倡议，并为谈判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推动

ＷＴＯ 往前走，中国联合巴西、土耳其、智利、巴基

斯坦等一些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所主导和推动

的投资便利化议题的开放的诸边谈判，在 ＷＴＯ
收获广泛支持，是 ＷＴＯ 部长级会议最有希望的

成果之一，为加强多边贸易体制贡献了中国方

案。 此外，中国提出的“塑料污染防治”倡议，已
有 ６０ 多个成员参与。 这些建议提升了 ＷＴＯ 规

则，为多边谈判注入了动力。 受中国的启发，许
多国家相继开启了电子商务谈判、服务贸易的

国内规制谈判、中小微企业的谈判等诸边倡议，
而中国现在是所有这些诸边倡议的参加方和支

持方。 由此可见，中国在 ＷＴＯ 的改革进程中可

以发挥独特的作用，通过开放的诸边谈判达成

更多共识，这是中国为解决 ＷＴＯ 谈判僵局所采

取的创新举措。 尤其是，中国积极主张维持诸

边谈判的开放、考虑发展中成员的诉求并将成

果最终多边化，与中国“不改变 ＷＴＯ 基本原则”
“以发展为核心”和“维护 ＷＴＯ 的主渠道作用”
等有关 ＷＴＯ 改革的立场相一致。 开放诸边谈

判作为一揽子多边谈判的重要补充机制，为
ＷＴＯ 成员提供了更大的回旋余地，各方都有权

参加具体问题的谈判或中途退出，通过达成大

规模临界协定和实施以最惠国待遇为基础的协

定，解决了 ＷＴＯ 现行决策机制中的一些问题，
被广泛认为可能是今后一段时间推进 ＷＴＯ 谈

判的一项务实选择。 这就是中国声音、中国方

案在打破 ＷＴＯ 决策僵局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也是中国为加强多边贸易体制所作出的贡献。

当前，在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地
缘政治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包括 ＷＴＯ 谈判方式

的改革是国际力量对比和国际经贸格局变化的

产物，是一场关于国际经济治理前途命运的斗

争，在此进程中，中国必须认清形势，把握好方

向，制定好策略。
首先，要认清国际经贸形势的变化。 第一，

经济全球化的演进形态正在由追寻比较优势的

全球化向更具韧性安全和可持续的再全球化转

变，在 ＷＴＯ 框架下，支持经济全球化，维护多边

主义仍是包括中国在内绝大多数成员的共同意

愿，但封闭内顾思潮、保护主义倾向、经贸政策

的泛政治化也与 ＷＴＯ 改革进程相伴。 第二，随
着主要经济体经济理念、贸易政策导向的转变，
以及科技发展和应对全球挑战的需要，数字经

济、气候变化应对、环境可持续、产业链及供应

链安全等新议题多次在 ＷＴＯ 讨论中被提及，在
未来改革中，有可能成为经贸规则的新领域，也
将成为各方博弈的新战场。 第三，美国自身贸

易政策的内顾和摇摆加剧，单边主义和双重标

准将大幅减损其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领导力，
多边领导力的缺失和利益多元的复杂化将是

ＷＴＯ 改革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 第四，发展

中国家的群体崛起已经成为 ＷＴＯ 的重要力量，
但其推动改革的意愿与其参与全球治理能力之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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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存在较大落差，特别是个别成员常以一己私

利绑架谈判，是 ＷＴＯ 改革进程中的较大不确定

因素。
其次，面对这些新形势，中国应坚定信念，

认识到 ＷＴＯ 是全球多边主义的重要支柱，是全

球经济治理的重要舞台，维护好 ＷＴＯ 制定贸易

规则及化解纠纷的职能符合中国的利益。 同

时，中国应坚持经济全球化大方向，旗帜鲜明地

主张自由贸易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将贸易

政治化、武器化和泛安全化，在实践中提出更高

水平的中国方案，提供更多数量的公共产品。
在诸边新议题谈判中，中国应继续积极参

与并适度发挥引领和推动作用，以加强发展中

国家群体在新规则谈判领域中的制度话语权，
避免新规则在自由贸易协定中成熟后以多边化

的形式向 ＷＴＯ 外溢，发展中国家将再次被动接

受由发达国家所构建的国际经贸规则话语体

系。 同时，为切实发挥联合声明倡议对 ＷＴＯ 谈

判功能的重振作用，中国应加强对谈判所涉关

键问题的关注，包括议题设定、谈判发起以及非

参与成员的待遇等，逐渐形成更具结构化和机

制性的方法，增强 ＷＴＯ 规则的更新潜力，对发

展中成员特别是最不发达成员提供技术及能力

援助，对诸边谈判模式进行更加详细的或者更

加系统性的规制和管理，让这个谈判模式本身

能够得到更多 ＷＴＯ 成员的认可，或者全体成员

的认可。 如果全体成员能够对如何发起诸边谈

判，如何推进诸边谈判，如何结束诸边谈判以及

如何将诸边协议多边化达成制度性的共识，那
么将非常有利于未来 ＷＴＯ 谈判功能的进展。

再次，应防范对中国不利的诸边谈判。
２０２３ 年，七国集团贸易部长声明称，将在 ＷＴＯ
对国家干预的问题展开讨论。 ２０２３ 年上半年，
欧盟曾向 ＷＴＯ 提交提案，明确提出将在 ＷＴＯ
第十三届部长级会议启动关于国家干预的相关

讨论，并向第十四届部长级会议进行报告。 欧

盟重拾产业政策的目的是试图使其绿色补贴合

法化，同时长期以来，欧盟、美国等 ＷＴＯ 成员一

直关注中国的补贴和国有企业，意图对此展开

诸边谈判，进而将相关规则多边化。 对此，中国

立场非常明确，主张针对美欧近期提供的大量

产业补贴，支持 ＷＴＯ 对补贴开展相关讨论，但
在开启讨论之前，必须对讨论的内容、讨论的方

式和预期成果达成共识，以防讨论一旦启动即

陷入相互指责的状态。 同时，如果有 ＷＴＯ 成员

企图将中国作为讨论的目标，中国绝对不会支

持这样的讨论。 更何况，如何界定“国家干预”
一词尚需进一步讨论，由于“国家干预”一词从

未在 ＷＴＯ 中使用过，因此中国对将其直接纳入

ＷＴＯ 中表示质疑。 由此可见，七国集团等成员

关于诸边谈判的立场值得中国关注及研讨。
最后，中国应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

贸规则，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

型开放，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高
质量发展。 例如，为了对接更高标准的投资便

利化水平，中国自贸试验区应积极对接 ＷＴＯ
《促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协定》下的规则，着力

提升外商投资营商环境的透明度措施，协调更

简化和更便捷的投资行政管理程序，在追求便

利化的同时兼顾安全化。①

七、结　 语

回顾 ＷＴＯ 的历史，其形成是“俱乐部方式”
的结果，诸边协议被视为《关贸总协定》时期制

定新规则和纪律的重要驱动力和唯一途径，这
些新规则和纪律随后被纳入 ＷＴＯ 架构。 在当

前贸易环境下，提振多边主义的有效途径是通

过诸边方式达成诸边协定，并使其逐步多边化

直至适用于所有 ＷＴＯ 成员。 ＷＴＯ 第十二届部

长级会议取得的多边主义成果重振了 ＷＴＯ 贸

易体系，各成员正在推动的诸边倡议如果能够

达成诸边协定，也将取得类似成效。 当然，诸边

方式不是多边谈判的替代品，最终目标仍应是

形成多边规则，使每个成员特别是发展中成员

不被落下。 归根到底，规则的最终目的是服务

于成员利益，而不是成为阻碍成员向前迈进的

６５

① 龚柏华：“论中国自贸试验区投资便利化的法治路径”，
《东方法学》，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第 ４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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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身衣”。
中国推动投资便利化等议题的诸边谈判有

多重目标，包括重建 ＷＴＯ 谈判的功能、扩展

ＷＴＯ 议题的范围、推动实现发展目标等，但更具

有创新性意义的是中国希望在协商一致原则的

基础上，志同道合者先行一步，通过开放式包容

性诸边模式打破僵局，对创新谈判模式进行尝

试和探索，如果投资便利化协定能顺利纳入

ＷＴＯ 框架，将为包括电子商务等其他一系列由

ＷＴＯ 部分成员参加的联合声明倡议谈判开辟

一条新的路径。 在促进诸边谈判及其成果在

《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中的合法化、诸边谈判的

发起和议题设定、对发展问题的持续关注等方

面，中国应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其成果尽

早实施，促进 ＷＴＯ 谈判模式改革向着更加合

理、有效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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